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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院院发〔2017〕145号



关于公布2017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及2016年之前立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
情况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研究，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根据《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院发【2014】64号），经个人申请、学院推荐、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并根据公示期间异议调整后，确定“基于资源配置有效性的会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等36项课题为我校2017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其中重点项目13项，一般项目23项（见附件1）。

同时，学校组织专家对2016年以前立项项目进行结题评审工作，经评审，“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教学全过程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等11项研究项目予以结题；“互动式课堂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等2项研究项目暂缓结题（见附件2）。

同意“研讨式教学方法在二外法语教学中的应用”等7个项目延期至2018年结题；对“大学语文精品课程建设实践研究”等3项教改项目予以撤项（见附件3）。

现将立项与结题评审结果予以公布，请相关部门与项目主持人按照以下要求进行项目管理和积极开展研究。

一、研究过程管理

1.请各部门认真按照《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和《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项目推进的进度安排《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和《结题报告书》，填写好后及时上报教务处教研科。

2.2017年立项课题开题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前；中期检查时间为2018年10月；结题时间为2019年10月之前。

二、研究经费管理

1.学校资助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经费标准为：重点项目每项1万元，一般项目每项5千元，自筹项目由项目主持人自筹经费，学校不给予经费资助。

2.此次立项项目在提交开题报告并通过中期检查后可启动教学研究经费的40%，其余经费必须在通过结题评审之后方可启动；未通过结题评审的教改项目，将被取消资助经费。

三、立项与结题管理

请各教学单位加强课题指导，加强过程管理，督察研究进度，规范经费管理，保证项目的研究质量。

附件：

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汇总表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汇总表

3.湖南财政经济学院2017年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延期及撤销项目汇总表

                                           

                           2017年10月16日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党政办         2017年10月27日印发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文件　








